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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航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的批复 

 

成都航空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关于新增 2019/20 年冬春季航线的申请收悉，根据《中

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》和民航局《关于网上受理

2019/20 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航班申请的通知》，同意经营如下航

线： 

航线：沈阳-合肥-福州（往返）  初始班次：14 

计划开航日期：2020 年 1 月 20 日，机型不行。  

请你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充安全运行合格审定，确保飞

行安全。 

 

附：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登记证 

等级  

签批盖章 宋竹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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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9 日 

 

抄送：民航局运输司、空管办、空管局，西南管理局，安徽、福建、辽宁监管

局，合肥、福州、沈阳机场，局航安办，法规、计划、通航、飞标、

航卫、适航维修、机场、空管、纪检处，公安局。 

承办单位：东北局运输管理处 电话：024-88299006 






